桃工发〔2016〕8号

桃源县总工会关于印发

《2016年度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和

《2016年度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的

通      知

各工会联合会、直属工会：

根据省总和市总工作要求，为进一步推动工会工作的开展，切实履职维权，促进社会和谐，全面争创一流，经县总常委会研究，决定将《2016年度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和《2016年度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

1、2016年度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2、2016年度工会联合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

  (乡镇工会联合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
  (县直工会联合会、直属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
3、2016年度基层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

4、2016年度基层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计分表
5、关于《考核细则》的说明

                                   桃源县总工会

                                二○一六年六月六日

附件1：

2016年度工会工作目标管理

考 核 办 法

一、考核组织领导
成立2016年度全县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由罗培煌同志任组长，刘大敏、胡琼方、张亚兰等同志任副组长，县总工会相关部室长为成员。

二、考核程序和办法

    （一）考核程序。

1、各工会联合会、直属工会对照考核细则进行自评，于2016年12月5日前将全年总结、申请加分项目及所需资料复印件经工会主席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县总工会办公室。

2、机关部室考评。县总工会各部室按照县总工会制定的对各工会联合会和直属工会的目标管理考核细则，结合对平时布置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记载，进行日常考核评分。

3、必要时由县总工会领导带队，对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实地检查考核。

4、县总工会相关领导和部室集体考评，汇总结果报县总工会常委会研究确定。

5、各基层工会由相关工会联合会按考核要求进行考核，于本年度12月31日前将《2016年度基层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计分表》报县总工会办公室，经县总工会审核后作为年度工会工作考核评分依据。

（二）奖励加分项目。

1、各工会联合会、基层工会，年度内争创工会各种品牌工作并申报成功的，按国家、省、市级级别高低，每一项分别加计3分、2分和1分；单项工作或竞赛取得荣誉的，按级别高低，每一项分别加计2分、1分和0.5分。

2、代表县总工会迎接全总、省总、市总各级工会的检查或作为典型推介的，分别加计3分、2分和1分。

3、超额完成信息调研材料，并且在市级以上工会网站或刊物上发表的，每篇按级别高低分别加计0.5分、0.3分、0.1分。

（三）评先项目。

1、工会工作目标管理红旗单位和先进单位

2、工会财务经审工作先进单位

3、女职工工作先进单位

      4、先进基层工会
工会联合会直属工会工作先进个人

基层工会工作先进个人

附件2：

2016年度工会联合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

（乡镇工会联合会）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计 分 说 明
	考核责

任部室

	综合

工作10分
	按时完成临时交办工作，及时上交年度工作总结
	5
	按任务完成情况计分
	办公室

	
	积极参与县总组织的大型文体活动；认真开展“工人阶级宣传月”活动，有方案，有总结
	2
	未参与每次扣0.5分；未开展宣传月活动扣0.5分
	组宣部

	
	以工会名义组织本辖区内职工开展活动并有资料记载
	3
	根据开展活动情况给分（见资料、图片）
	办公室

	组宣

工作

20分
	按时完成年度工会组建和规范化工作任务；建立工会各类台帐
	5
	组建和规范化工作每少1家扣0.5分；未建台帐扣1分；
	组宣部

	
	基层工会组织按时换届，工会干部异动程序规范。完成工会干部送训任务
	6
	换届、改选或报告不及时每家扣0.5分；少送训1人次扣0.5分
	

	
	按时完成工会报刊任务
	5
	按任务完成情况计分
	

	
	配合搞好企业工会组建数据库录入工作，抓好农民工入会工作
	4
	按任务完成情况计分
	

	民管

工作

15分
	按时完成企业单独工资集体协商和乡镇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任务
	13
	按指标任务完成情况计分
	民管部

	
	建立、健全和规范职代会及厂务公开制度并有台帐；按时上交职代会数据材料
	2
	按任务完成情况计分
	

	法保

工作

17分
	300人以上企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1
	应建未建扣1分
	法保部

	
	按时完成职工医疗互助工作任务
	16
	不参加不得分
	

	女工

工作

3分
	积极参与和组织女职工系列活动
	3
	按工作完成情况计分
	女工部

	生产保护工作

10分
	开展“安康杯”竞赛和劳动竞赛，配合搞好劳模管理工作
	10
	开展两项竞赛活动各3分（见资料、图片）；劳模管理2分。按完成情况计分。
	生  产

保护部

	财务经审

工作

15分
	基层工会经费计提拨缴进行自查自审，并报送自审结论书
	2
	未报送自审结论书扣1分
	财务部

经审办

	
	基层工会对本级工会年度预决算进行自查自审，并报送自审报告
	2
	未进行自查自审，未报送自审报告扣2分
	

	
	基层工会工作自查报告表在规定时间报送，数据真实、内容完整
	3
	未报送全扣，缺一项扣0.1分，扣完为止
	

	
	上级工会审计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到位并回复
	3
	对上级工会审计提出的问题未进行整改未回复扣2分
	

	
	按《工会法》、湘工办发[2015]4号文件、《常德市工会经费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收支
	5
	违反规定一处扣0.2分，扣完为止
	

	会务
考勤

10分
	按时参加工会工作相关会议
	10
	每迟缺一次会议分别扣2分、4分
	办公室


2016年度工会联合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

（县直工会联合会、直属工会）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计 分 说 明
	考核责

任部室

	平时

工作

与

信息

调研

22分
	按时参加会议
	5
	每迟到一次扣1分，缺席一次扣2分
	办公室

	
	按时上交各部室年度工作总结
	3
	不按时上交扣0.5分，无总结扣3分
	相关部室
办公室



	
	及时完成各部室统计任务，上交相关工作材料
	2
	缺一次扣0.5分
	

	
	积极完成各部室临时交办任务
	3
	未完成每次扣1分
	

	
	组织本系统、本单位开展活动并有资料记载,积极参与县总工会组织的各类活动
	4
	未组织没有资料各扣1分
	

	
	工会联合会归口报送4篇以上调研材料和12条以上信息任务；直属工会报送1篇以上调研材料和4条以上信息任务（报送至县总办公室归口统计）
	5
	未按要求完成任务按比例扣分
	办公室

	组宣

工作

16分
	建立好工会各类台帐；以创家为平台，抓好基层工会的规范化建设
	3
	未建台帐扣2分，未开展规范化建设扣1分
	组宣部

	
	工会组织及时换届；工会干部异动程序规范；工会主席由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4
	工会组织未及时换届每家扣1分，工会干部有异动未及时报告和改选每次扣1分；工会主席未由领导班子成员兼任扣2分
	

	
	抓好基层工会组建和会员入会工作
	3
	应建未建一家扣1分，未开展会员入会工作扣1分
	

	
	完成工会报刊任务
	4
	少完成的按比例扣分
	

	
	完成工会干部送训任务
	2
	送训少1人扣0.5分
	


	民管

工作

10分
	按时完成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女职工专项合同等任务
	7
	按指标任务完成情况计分
	民管部

	
	建立、健全和规范职代会及厂务公开制度并有台帐；按时上交职代会数据材料；规范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
	3
	按任务完成情况计分
	

	法保

工作

14分
	300人的企业和工业园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2
	应建未建按比例扣分
	法保部

	
	搞好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和会员特殊疾病保障工作
	12
	不参加不得分，系统内基层工会未完成任务按比例扣分
	

	生产

保护

和

技协

工作

10分


	组织开展“聚力小康，建功三湘”劳动竞赛活动并有文字资料。做好五一劳动奖状（章）、工人先锋号等先进单位或个人的推荐评选工作
	3
	劳动竞赛活动无活动方案、活动内容、活动总结各扣1分
	生产

保护部

	
	建立本系统（单位）劳模档案、台帐，配合搞好劳模服务管理，落实劳模各项待遇，做好各级劳模的资金发放工作
	3
	无档案、台帐扣1分。按县总下达的任务要求，每少完成一项扣1分
	

	
	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和争创安全生产优胜企业、班组活动，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表彰，参赛率达90%以上，并上报备案
	2
	未部署、未检查、未表彰，一项扣0.5分；参赛率每少1%扣0.1分；未上报备案扣1分
	

	
	组织开展技术比武、技协活动
	2
	本系统（单位）未开展技术比武活动的扣1分；未完成技协培训及其他任务的扣1分
	技协办


	财务

工作

10分
	所辖基层工会财政代扣划拨经费按时到位；税务代收经费按时申报缴纳
	4
	财政代扣单位按县总规定时间缴纳计3分；企事业单位经费按时申报缴纳计3分。根据基层工会缴纳情况按完成比例计分。
	财务部

	
	基层工会经费有专帐和建立银行账户
	2
	工会经费无专帐少1个基层工会扣0.5分，所属基层工会（行政事业单位）建立银行专户未达70%扣0.5分；企业单位专帐要达30%，未达到扣0.5分
	

	
	按《工会法》、湘工办发[2015]4号文件、《常德市工会经费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收支
	4
	发现违反规定一起扣0.2分，扣完为止
	

	经审工作10分
	所辖基层工会对经费计提拨缴进行自查自审，并报送自审结论书
	1
	根据基层工会报送自审结论书情况按比例计分
	经审办



	
	所辖基层工会对本级工会年度预决算进行自查自审，并报送自审报告
	2
	根据基层工会报送自审报告情况按比例计分
	

	
	所辖基层工会经审工作自查报告表在规定时间报送，数据真实、内容完整
	3
	根据基层工会报送情况按比例计分
	

	
	所辖相关基层工会对上级工会审计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到位并回复
	4
	根据被审计单位的整改回复落实情况按比例计分
	

	女工

工作

8分
	有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并上报，年度至少报送1篇高质量信息或调研文章
	2
	无计划、总结和信息（调研文章）各扣0.5分，扣完为止
	女工部

	
	开展“芙蓉杯”竞赛活动，搞好“双创”工作
	2
	无竞赛活动方案、总结扣1分；未开展“双创”工作扣1分
	

	
	积极组织女职工参加县总女职工培训学校和培训行动。
	2
	按任务完成情况计分
	

	
	参加书香“三八”读书征文活动
	2
	没有按时报送征文稿件的不得分
	


附件3：
2016年度基层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细则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计 分 说 明
	备注

	基础

工作
60分
	有年度工作计划与年度总结
	4分
	计划与总结各计2分
	

	
	工会组织及时换届，工会干部异动程序规范，所有职工全部入会
	6分
	工会组织及时换届计2分，工会干部异动程序规范计2分，职工全部入会计2分
	

	
	建立好工会各类台帐；以创家为平台，抓好基层工会的规范化建设
	10分
	五个台帐每个计2分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护女职工特殊权益
	6分
	出现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件每次扣2分
	

	
	建立、健全和规范职代会及厂（校、院、政）务公开制度并有资料；规范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
	6分
	职代会、厂务公开见资料各计2分，办事公开计2分
	

	
	建立本单位劳模档案、台帐，配合搞好劳模服务管理，落实劳模各项待遇，做好各级劳模的资金发放工作
	5分
	无档案、台帐扣1分。按县总下达的任务要求，每少完成一项扣1分
	

	
	抓好工会宣传工作（按要求订阅工会报刊，完成信息调研任务）；搞好职工教育，掌握职工思想动态。
	6分
	报刊和调研任务各 2 分，按完成比例计分；对职工群体重要的思想动态掌握疏导不到位产生不良后果的扣2 分
	

	
	财政代扣划拨经费按时到位；税务代收经费按时申报缴纳
	5分
	财政代扣单位按县总规定时间缴纳计5分；企事业单位经费按时申报缴纳计5分。
	

	
	工会经费有专帐和建立银行账户
	4分
	有专帐计3分，有专户计1分
	

	
	工会经费按《工会法》、湘工办发[2015]4号文件、《常德市工会经费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收支
	5分
	违反规定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对本级工会经费计提拨缴、经费收支情况进行自查自审，上交审计报告；按要求报送经审工作自查表；
对上级工会审计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到位并回复
	5分
	上交本级经审报告计2分，经审工作自查表计1分，按要求整改到位并回复计2分，无回复不计分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计 分 说 明
	备注

	开展

活动

20分
	组织本单位职工开展文体活动并有资料记载；
	5分
	开展活动并有资料计5分，有活动无资料扣2分
	

	
	组织本单位职工开展教育培训、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并有记载；
	5分
	教育培训活动计3分，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计2分；有活动无资料无资料各扣1分
	

	
	搞好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经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导工作；积极参加“安康杯”竞赛活动（企事业单位）。
	3分
	开展了职工劳动保护工作计1分；开展了安全生产检查督导工作计1分；参加“安康杯”竞赛活动计1分
	

	
	开展送温暖和困难职工帮扶活动；积极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和会员特殊疾病保障活动。
	7分
	开展了送温暖和困难职工帮扶活动计2分，参加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和特殊疾病保障活动计5分
	

	工会联合会布置的其他工作

20分
	参加县总工会及工会联合会召开的会议
	5分
	
	

	
	
	
	
	

	
	
	
	
	

	
	
	
	
	

	
	
	
	
	

	
	
	
	
	

	
	
	
	
	

	
	
	
	
	


附件4：

2016年度基层工会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计分表
被考核单位：（盖章）                    考核单位：（盖章）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扣 分 说 明
	计分

	基础

工作
60分
	有年度工作计划与年度总结
	4分
	
	

	
	工会组织及时换届，工会干部异动程序规范，所有职工全部入会
	6分
	
	

	
	建立好工会各类台帐；以创家为平台，抓好基层工会的规范化建设
	5分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护女职工特殊权益
	6分
	
	

	
	建立、健全和规范职代会及厂（校、院、政）务公开制度并有资料；规范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
	6分
	
	

	
	建立本单位劳模档案、台帐，配合搞好劳模服务管理，落实劳模各项待遇，做好各级劳模的资金发放工作
	5分
	
	

	
	抓好工会宣传工作（按要求订阅工会报刊，完成信息调研任务）；搞好职工教育，掌握职工思想动态。
	6分
	
	

	
	财政代扣划拨经费按时到位；税务代收经费按时申报缴纳
	5分
	
	

	
	工会经费有专帐和建立银行账户
	4分
	
	

	
	工会经费按《工会法》、湘工办发[2015]4号文件、《常德市工会经费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收支
	5分
	
	

	
	对本级工会经费计提拨缴、经费收支情况进行自查自审，上交审计报告；按要求报送经审工作自查表
	5分
	
	

	
	对上级工会审计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到位并回复
	3分
	
	


	项 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扣 分 说 明
	计分

	开展

活动

20分
	组织本单位职工开展文体活动并有资料记载；
	5分
	
	

	
	组织本单位职工开展教育培训、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并有记载；
	5分
	
	

	
	搞好职工劳动保护工作。经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导工作；积极参加“安康杯”竞赛活动（企事业单位）。
	3分
	
	

	
	开展送温暖和困难职工帮扶活动；积极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和会员特殊疾病保障活动。
	7分
	
	

	工会联合会布置的其他工作

20分
	参加县总工会及工会联合会召开的会议
	5分
	
	

	
	
	
	
	

	
	
	
	
	

	
	
	
	
	

	
	
	
	
	

	
	
	
	
	

	
	
	
	
	

	总分值
	
	100分
	
	


说明：1、评估结果须按规定的表格填报分数，不得进行涂改，扣分必须严格按照要求作出详细说明，“工会联合会布置的其他工作”考核内容由各工会联合会自主决定，但总分值不得超过规定分值。

      2、扣分单位个数要达到被评估单位个数10%以上。凡在年度评估时出现无差别性打分的工会联合会，将扣减该工会联合会所属基层工会评先名额。

附件5：
关于《考核细则》的说明
一、各单位报送的信息材料中至少要有1条开展劳动竞赛或职工文体活动的信息。
二、年度调研课题由县总工会网站另行发布或相关部室通知。

三、需要建齐的工会组织各类台帐有（详见县总工会网站）：
1、工会组织及会员台帐

2、困难职工台帐

3、民主管理台帐（工资集体协商、女职工专项合同等）

4、女职工“五个一”台帐

桃源县总工会办公室               2016年6月6日印发

